第三部分 2021年决算草案有关事项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宁远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决算数为34.8644亿元，比上年减少1.4177亿元，减少3.91%。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收入8523万元，与上年持平。其中：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91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766万元；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5584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9万元；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573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1.314亿元，比上年减少1.0415元，减少3.22%，主要是省市增加、减少有关补助及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其中：
1.体制补助收入600万元，与上年持平；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65873万元，比上年增加3016万元，增加4.8%，主要是根据收入支出情况略微调整增加;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4309万元，比上年减少13496万元，减少35.7%，主要是贫困县摘帽上级减少了对我县财力补充；
4.结算补助收入3581万元，比上年减少585万元，减少14.04%，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3万元，与上年持平；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770万元，比上年增加700万元，增加33.82%，主要是油茶种植产业规模扩大；
7.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3198万元，比上年增加808万元，增加6.52%，主要是加强生态建设增加资金安排；
8.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244万元，比上年增加202万元，增加6.52%，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9.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与上年持平；
10.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4759万元，比上年增3062万元，增长26.18%，主要是脱贫攻坚巩固资金安排；
11.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96万元，比上年减少95万元，减少5.62%，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12.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499万元，比上年减少3716万元，减少10.26%，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13.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4万元，比上年增加38万元，增加57.58%，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1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73万元，比上年减少566万元，减少39.33%，主要是部分指标文提前下达；
15.社会保障与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4476万元，比上年增加1342万元，增长3.11%，主要是对重点群体支持力度加大；
16.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706万元，比上年增加3758万元，增加8%，主要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提高；
17.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71万元，比上年增加433万元，增长22.34%，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18.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6777万元，比上年减少1967万元，减少6.84%，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19.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540万元，比上年增加315万元，增长7.46%，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20.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41万元，比上年减少1585万元，减少43.71%，主要是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建设部分已完工；
21.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3万元；比上年增加78万元，增长82.11%，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0万元；比上年减少110万元，减少31.43%，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23.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117万元，比上年减少2047万元，减少33.21%，主要是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变动。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26981万元，比上年减少3762万元，减少12.24%，主要是省市增加、减少有关补助及调整结算项目形成的。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654万元，比上年减少657万元，减少50.11%，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2.公共安全62万元，比上年减少57万元，减少47.9%，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3.教育1248万元，比上年增加927万元，增加288.78%，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4.科学技术268万元，比上年减少430万元，减少61.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5.文化体育与传媒106万元，比上年减少420万元，减少79.85%，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6.社会保障和就业563万元，比上年增加111万元，增加24.5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7.卫生健康427万元，比上年减少1248万元，减少74.51%，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8.节能环保6366万元，比上年增加2107万元，增加49.4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9.城乡社区1773万元，比上年增加1639万元，增加1223.13%，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0.农林水6989万元，比上年减少1664万元，减少19.23%，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1.交通运输653万元，比上年减少167万元，减少20.3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2.资源勘探信息等2149万元，比上年减少2346万元，减少52.19%，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3.商业服务业等1236万元，比上年减少352万元，减少22.1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bookmark: _GoBack]14.金融459万元，比上年增加445万元，增加3178.5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0万元，比上年减少76万元，减少100%，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6.住房保障3229万元，比上年减少1103万元，减少25.4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7.粮油物资储备445万元，比上年增加410万元，增加1171.43%，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314万元，比上年减少921万元，减少74.5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9.其他收入40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1年，政府债务总限额为50.433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28.881亿元，专项债务21.5525亿元。截止2021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0.230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8.678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1.5524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1年，省转贷新增债务限额13.0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0.83亿元，据此，发行一般债券2.22亿元，专项债券10.83亿元，主要用于园区配套专项债券7.63亿元，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专项债券0.4亿元，文化旅游专项债券2.8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1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5.63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本金5.633亿元，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245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8049万元，专项债券利息4401万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质扩面。紧扣《中共省南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着力推动宁远特色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创新绩效目标、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的管理机制，出台了《中共宁远县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财政审计协同联动机制工作方案》。
二是加大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绩效评价。围绕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社会民生重点领域及财政改革工作实际，县财政局每年都选取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2021年，对县本级对工业园标准厂房入驻、乡村振兴、政府专项债务等26个重点项目13.88亿元的财政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
三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和公开。落实重点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挂勾机制，2021年，一个整体支出评价结果等级为“中”的单位压核减部门公用经费预算8.3万元,5个整体支出评价结果等级为“中”项目共核减项目经费预算79.4万元,累计压减收回资金87.7万元。所有重点绩效评价报告均在县政府网站财政信息专栏上公开。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根据“三公”经费实行零增长的原则，财政对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实行总额控制，严格落实“三公”经费“零”增长。2021年按县委县政府全年压减一般性支出要求，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下降明显，三公经费支出1660万元，较预算数减少18万元，完成全年预算99.22%，其中,无因公出国(境)及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较预算数减少5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40万元，较预算数减少7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98.92%；公务接待费支出1020万元，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4218个、来宾4.2万人次，较预算数减少6万元，完成全年预算99.42%，严格落实了县委县政府节约开支的要求。
五、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